
1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朝政复字〔2025〕2403 号

申请人：秦爽，身份证号：110104197702090820，住北京市

朝阳区安慧里五区 6 号院 2 号楼 3 单元 302 号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伟婷，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

被申请人：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，住所地

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36 号。

第三人：常春明，身份证号：110101198001304553，住北京

市东城区大雅宝胡同 19 号。

第三人：何佳，身份证号：110101195604212523，住北京市

丰台区洋桥角门东里 59 楼 2 门 201 号。

第三人：刘会利，身份证号：612321197902052324，住陕西

区南郑县忍水乡汪家坝村五组 006 号。

第三人：崔艳梅，身份证号：150402196809110322，住内蒙

古赤峰市红山区长一一委长青花园小区 2 号楼 162 号。

申请人秦爽不服被申请人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局 2025 年 7 月 17 日作出的朝阳区城管执法局（2025）第 3

号-答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答复告知

书》）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收到后依法予以受理。

因常春明、何佳、刘会利、崔艳梅与案涉行政行为有行政法律上

的利害关系，本机关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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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告知书》，责令被

申请人对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中申请公开的：“元汉堂大厦

违建监管信息：日常巡查监管记录，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，未处

置或未有效处置说明”进行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为维护申请以自身合法利益，向被申请人

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申请被申请人公开：（1）元汉堂大厦违建

监管信息：日常巡查监管记录，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，未处置或

未有效处置说明；（2）元汉堂大厦天然气接入监管信息。针对

申请事项一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申请的公开的信息分为 2020 年

7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形成的两部分，于该日期之前形成的，其以

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、行政执法卷宗为由拒绝

公开，于该日期之后形成的，其根据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

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权并实行综合执法

的决定》（以下称《下放决定》）认为职责不是该机关制作保存

为由不予公开。该回复明显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公开条例》）第五条的规定，随意扩

大行政执法卷宗和过程性信息的范围，损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。

首先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日常巡查监管记录，责令整改及执法文

书，未处置或未有效处置说明均直接涉及行政行为的依据和结

果，属于应当公开的范畴。被申请人未进行区分，一律以“行政

执法案卷信息”为由拒绝公开，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。其次，申

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涉及案涉土地及地上物被罚没，申请人作为

元汉堂大厦的使用权人对案涉土地及地上物的权利状态有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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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害关系，有权知晓相关行政行为的详细信息。最后，被申请人

认为在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的由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综合

执法队的相关材料属于其公开范围，而在该日期以前的相同的属

于其职责期间的信息却被其列为不公开的材料，此举明显剥夺了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缩小了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信息公开义务。

被申请人称:1.日常巡查监管记录（含巡查工作详细记录、

与违建相关的各类问题记录、巡查报告、工作日志、台账等）。

2020 年 7 月 1 日前形成的信息，如违建相关的各类问题记录、

巡查报告、工作日志等，均是对每日巡查情况、阶段性监管动态

的记录，仅反映执法过程中的中间状态，未对违建行为作出“是

否违法、是否处罚”的最终定性和处理结论，属于本机关在履行

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。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

形成的信息，因违建查处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

府，十八里店乡人民政府成为该区域违建查处工作的职权主体，

日常巡查监管记录等信息由该乡人民政府制作、保存，被申请人

未参与该区域此后的违建查处工作，无相关信息留存。2.责令整

改及执法文书（含责令整改类文书、送达凭证、针对整改情况进

行核查的记录文件等）。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形成的信息，如

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、送达凭证、整改核查记录等，属于内部执

法流程材料，仅用于推进执法程序，未对违建行为的性质、最终

处理结果作出定论，未对外产生确定的法律效力，属于“行政执

法案卷信息”。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形成的信息，因违建查处

职权下放至十八里店乡人民政府，相应的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由

该乡人民政府制作、保存，被申请人无相关信息留存。3.未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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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未有效处置说明（含未能完全执行违建处置工作的详细原因说

明文件。如会议纪要、专项报告、审批记录，部门之间的沟通函

件、协商会议记录、上级部门批示文件，未采取强制措施的书面

说明等，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形成的属于内部执法流程材料，

仅用于推进执法程序，未对违建行为的性质、最终处理结果作出

定论，未对外产生确定的法律效力，属于“行政执法案卷信息”。

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形成的信息，因违建查处职权下放至十八

里店乡人民政府，未处置或未有效处置说明等信息由该乡人民政

府制作、保存，被申请人无相关信息留存。4.元汉堂大厦天然气

接入监管信息，该事项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职权，属于北京市朝阳

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职责范畴，被申请人未制作、保存该类信息。

第三人常春明称：与申请人主张内容一致。

第三人何佳未发表意见。

第三人刘会利未发表意见。

第三人崔艳梅未发表意见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

2025 年 7 月 11 日，申请人等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，申请公开如下信息：（1）元汉堂大厦违建监管信息：日

常巡查监管记录，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，未处置或未有效处置说

明；（2）元汉堂大厦天然气接入监管信息。被申请人于 2025 年

7 月 14 日制作《登记回执》。2025 年 7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

《答复告知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（2）元汉堂大厦天然气接入监

管信息，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职权范围，所申请的信息亦不是被申

请人制作和保存，故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的范围。根据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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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申请人等向北

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咨询。针对申请获取的（1）元汉堂

大厦违建监管信息：一、针对元汉堂大厦开展违建：1.巡查工作

详细记录，2.与违建相关的各类问题记录，3.巡查报告、工作日

志、台账等信息。上述信息中形成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，

属于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，根据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上述信息中形成于 2020 年 7 月 1 日

之后的，依据《下放决定》的相关规定，不是被申请人制作并保

存，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范围。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

十六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

乡人民政府咨询。二、针对你们申请获取的 1.责令整改类文书、

2.送达凭证、3.针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的记录文件等信息。上述

信息中，因 2023 年 3 月 20 日由属地十八里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

再次就元汉堂大厦违建等问题进行立案调查，依据《下放决定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关于责令整改类文书、送达凭证、针对当事人整改

情况进行核查的记录文件等信息不是被申请人制作并保存，不属

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范围。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申请人等向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人民

政府咨询。上述信息中形成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，属于被

申请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。根据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三、针对申请人等申请获取的关于对

未能完全执行违建处置工作的详细原因说明文件，1.会议纪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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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报告、审批记录等信息；2.部门之间的沟通函件、协商会议

记录、上级本门批示文件等信息；3.未采取强制措施的书面说明

等信息。上述信息中，因 2023 年 3 月 20 日由属地十八里店乡综

合行政执法队再次就元汉堂大厦违建等问题进行立案调查，依据

《下放决定》的相关规定，关于对未能完全执行违建处置工作的

详细原因说明文件，如会议纪要、专项报告、审批记录等信息，

部门之间的沟通函件、协商会议记录、上级本门批示文件等信息，

以及未采取强制措施的书面说明等信息不是被申请人制作并保

存，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范围。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

十六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申请人等向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

店乡人民政府咨询。上述信息中形成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的，

属于被申请人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

信息。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

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。申请人不服该《答复告知书》，

即提起了本次行政复议。

另查，2020 年 4 月 1 日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《下放决定》，

决定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，由被申请人行使的违法建设查处等

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对集中行

使。

上述事实有《登记回执》《答复告知书》《北京市人民政府

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权并实行

综合执法的决定》等证据和依据在案佐证，本机关经审查后予以

确认。

本机关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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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

人具有对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。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，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

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

予公开。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

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

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

从其规定。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

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

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（五）所申请

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

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

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

本案中，关于元汉堂大厦天然气接入监管信息，被申请人经

审查后认为天然气接入属于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监

管职权，故元汉堂大厦天然气接入监管信息应由该机关进行公

开，该认定具有相应的法律根据，且申请人对此未提出异议，故

本机关对此予以维持。

关于元汉堂大厦违建监管信息，申请人细分为日常巡查监管

记录、责令整改及执法文书、未处置或未有效处置说明等三方面

信息，并对每个方面的信息进行了进一步说明。被申请人根据申

请人的上述申请按照《下放决定》规定的职权下放时间进行区分，

该区分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予以支持。关于 2020 年 7

月 1 日之前与元汉堂大厦违建监管相关的信息，被申请人经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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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

信息，该答复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，符合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前

引规定，本机关对此亦予支持。关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后的信

息，因相应职权已经下放至属地乡政府，且 2023 年 3 月 2 日十

八里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再次就元汉堂大厦违建等问题进行立

案调查，故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向该机关申请公开该信息，该答

复亦无不当之处。

被申请人收到申请的信息公开申请后进行调查、作出答复并

向申请人进行送达，其程序履行合法，本机关予以支持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现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

年 7 月 17 日作出的朝阳区城管执法局（2025）第 3 号-答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